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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改指令Ⅲ--拉伸 

拉伸 
指令 STRETCH 工具列  
快捷鍵 S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拉伸   

指令說明 修改選取物件的尺寸 

相關說明 拉伸＝移動+修剪+延伸 
選取物件必須遵守以下規則。 
 使用「框選」或是「多邊形框選」 
 當物件完全被包在範圍之內 移動 
 當物件部分選取修剪+延伸（改變長度） 
 圖塊、圓、橢圓等物件無法拉伸 

 修改指令Ⅲ--圓角 

圓角 
指令 FILLET 工具列  
快捷鍵 F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圓角   

指令說明 在物件的邊緣完成圓角處理 

相關說明 圓角＝「圓-相切、相切、半徑」+修剪+延伸 
R：變更圓角半徑 
T：修剪模式的切換（與倒角共用此參數） 
P：選取聚合線執行圓角 
M：多重執行動作 
U：退回上一動作 
 圓角半徑設為 0，2006 開始版本使用 Shift 可以封閉線段 
 圓角選取的邊緣若為平行線，會執行半圓的繪製 

 修改指令Ⅲ--倒角 

倒角 
指令 CHAMFER 工具列  
快捷鍵 CHA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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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倒角   

指令說明 在物件的邊緣完成倒角處理 

相關說明 D：設定距離模式(先選取的邊緣為距離 1，後選取為距離 2) 
A：設定角度模式(先選取的邊緣為長度，後選取為角度方向) 
T：修剪模式的切換（與倒角共用此參數） 
P：選取聚合線執行倒角 
M：多重執行動作 
U：退回上一動作 

 修改指令Ⅲ--掣點與多功能掣點 

掣點 
指令  工具列  

快捷鍵  功能區  

下拉式功能表    

指令說明  多功能掣點--選取物件，游標放掣點上方，會出現功能選單 
 傳統掣點--針對選取物件的復合功能，包含「拉伸」「移動」「旋轉」

「比例」「鏡射」五個功能 
相關說明 1.先選物件，出現掣點 

2.對著其中一個掣點「點左鍵」，啟動掣點功能，此點為預設基準點 
3.切換功能 

◎Enter 
◎指令 
◎右鍵 

4. 
C 複製掣點重要的功能 
B 基準點重新定義基準點 

5.配合動態，可查詢物件 資訊 

 修改指令Ⅲ--切斷 

切斷 
指令 BREAK 工具列  
快捷鍵 BR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切斷   

指令說明 在兩點之間切斷所選取的物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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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說明 選取物件的位置即為第一點，可以重新定第一點（F） 
若為圓弧，則為切斷逆時針的那一段 
第一點、第二點同一點切斷某一圖元（TR 無此功能） 

 修改指令Ⅲ--接合 

接合 
指令 JOIN 工具列  
快捷鍵 J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接合   

指令說明 接合類似物件成為單一完整物件 

相關說明  共線，在彼此延伸線上 
 線段連續 
 同圓心，同半徑，逆時針結合 

 修改指令Ⅲ--編輯聚合線 

編輯聚合線 
指令 PEDIT 工具列  
快捷鍵 PE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物件聚合線   

指令說明 將物件轉換為聚合線 

相關說明 線段必須連續 

 修改指令Ⅲ--調整長度 

調整長度 
指令 LENGTHEN 工具列  
快捷鍵 LEN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調整長度   

指令說明 調整物件的長度 

相關說明 該指令可以當作查詢指令使用，而且可以連續查詢 
T：可調總長度及總夾角   DE：長度差值及角度差值 
P：以目前長度調整百分比  DY：任意調整長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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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改指令Ⅲ--對齊 

對齊 
指令 ALIGN 工具列  
快捷鍵 BR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3D 作業對齊   

指令說明 將選取的物件對齊 

相關說明 對齊＝移動+旋轉+比例 
第一點：對齊點 
第二點：方向 
第三點：2D 不需要第三點 
是否需要調整比例：依照選取點調整比例 

 修改指令Ⅲ—清除重疊物件 

接合 
指令 OVERKILL 工具列  
快捷鍵 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清除重疊物件 

指令說明 刪除重疊的物件 

相關說明 主要為清除重疊的物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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